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深环坪山责改字〔2025〕21号

单位名称：深圳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

住所：深圳市坪山新区*******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5月13日、5月15日、5月27日对

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

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2025年5月13日，我局执法人

员对你单位开展执法检查。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正生产，你

单位A栋2楼A2-P1工艺品电镀生产车间内的手动喷油房有工

人正在喷油作业，喷油房内配套建设一套有机废气处理设

施，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喷油工艺主要原料为乙酸乙酯

（EAC），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乙酸乙酯。

该喷油工位与烘烤间环境联通，距离喷油工位约3米处的烘

烤间窗户敞开致使车间与外环境联通，导致挥发性有机废气

通过车间窗户外排到外环境。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5年5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

笔录、现场检查视频，2025年5月15日、5月27日我局执法人

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单位存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

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



违法事实；

2.2025年5月13日你单位提交的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2025年5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固定污染源废

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固定污

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打印件，证明你单位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

3.2025年5月13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你单位的主体适格；

4.2025年5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执法证复印件，

证明该案调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两名执法人员实施。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

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

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

废气排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

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

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产



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

者设备中进行的违法行为。

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条件。

我局将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你单位的违

法行为改正情况实施复查。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

的，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

监管措施：1.依据国家、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六十三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3.

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

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东省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周学诚 电话： 13925295831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卓屋路消防中队三楼马峦

环保所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2025 年 5 月 30 日




